
采购需求

1.项目说明

1.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。

1.2 本项目供应商所响应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，包含提供相关服务的所有费

用，合同存续期间采购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。

1.3 属于信息网络开发服务的，供应商成交后应向采购人提供源代码以及文

档等技术资料。

1.4 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《关于印发<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>、

<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要求，政府采购货物、工程和服

务项目中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的，要参考包装需求标准，在采购文件中明确

政府采购供应商提供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具体包装要求。

2.服务要求（包括附件、图纸等）

车家河、永安屯、小荒村、王家村富民广场、邓家庄、朱家埠、臧家屯、怡

然别墅、洋河崖等 9 处 2020 年建设了模块化污水处理设备，现需为该 9处污水

处理模块提供运行维护服务。

2.1 工作内容

★（1）供应商需配备不少于 4人的专业人员定期对污水处理设备进行巡检、

日常维修、维护和保养，保障污水处理设备的正常稳定运行。为证出水水量及水

质周围排污管道需要 1周进行一次水质监测。

（2）设备出现故障时，供应商需在 1小时内响应，48 小时内派出技术人员

赶到现场，进行解决。

（3）因进水水质超标导致出水水质不稳定，供应商需书面上报采购人，由

采购人负责排查。

（4）供应商需每月对出水进行监测，并保存监测数据，每季度将监测书面

上报采购人。

2.2 服务要求：

2.2.1 污水处理设备设计处理水量及进出水水质

2.2.2 设计处理水量

模块名称 日处理能力

洋河崖污水处理模块 80m³/d



邓家庄污水处理模块 60m³/d
朱家埠污水处理模块 60m³/d
臧家屯污水处理模块 60m³/d
怡然别墅污水处理模块 60m³/d
车家河污水处理模块 30m³/d
永安屯污水处理模块 30m³/d
小荒村污水处理模块 30m³/d

王家村富民广场污水处理模块 30m³/d
2.2.3 设计进水水质

进水水质要求,主要指标如下：

单位：mg/L；pH：无量纲

水质指标 CODCr TN NH3-N TP pH

设计值 ≤500 ≤45 ≤40 ≤3.5（4.0） 6～9

2.2.4 设计出水水质

出水水质执行《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处置设施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37/3693-2019）一

级排放标准，主要指标如下：

单位：mg/L；pH：无量纲

水质指标 CODCr 悬浮物 NH3-N TP pH

标准限值 ≤60 ≤20 ≤8（15） ≤1.5 6～9

注：括号外数值为水温＞12℃时的控制指标，括号内数值为水温≤12℃时的控制指标。

出水水质执行《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处置设施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37/3693-2019）二级排放标准，主要指标如下：

单位：mg/L；pH：

无量纲

水质指标 CODCr 悬浮物 NH3-N pH

标准限值 ≤100 ≤30 ≤15（20） 6～9

注：括号外数值为水温＞12℃时的控制指标，括号内数值为水温≤12℃时的控制指标。

各模块出水标准如下 ：

模块名称 出水水质标准

洋河崖污水处理模块 《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处置设施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37/3693-2019）一级排放标准

邓家庄污水处理模块 《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处置设施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37/3693-2019）一级排放标准

朱家埠污水处理模块 《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处置设施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37/3693-2019）一级排放标准

臧家屯污水处理模块 《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处置设施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37/3693-2019）一级排放标准

怡然别墅污水处理模块 《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处置设施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37/3693-2019）一级排放标准



车家河污水处理模块 《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处置设施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37/3693-2019）二级排放标准

永安屯污水处理模块 《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处置设施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37/3693-2019）二级排放标准

小荒村污水处理模块 《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处置设施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37/3693-2019）二级排放标准

王家村富民广场污水处理模块 《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处置设施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37/3693-2019）二级排放标准

2.2.5 污水站运营需包含的各项费用：车辆使用费、人工及技术服务费、污

泥拉运处置费、设备维修保养费、管理费用、检测费、税费等基本支出。

3.商务条件

3.1 服务期限

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一年。

3.2 服务地点

胶州市九龙街道办事处。

3.3 付款方式

签订合同后预付合同金额的 30%，于政府采购合同签订生效并具备实施条件

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，按每 6个月支付一次运维款项，余款完成后一次付清。

3.4 验收

服务期满或完成服务成果后， 采购人应对服务的成果进行详细而全面的检

验。采购 人有权限根据检验结果要求中标人立即更换或者提出索赔要求。检验

合格后， 由采购人 组成的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，作为付款凭据之一。

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项目验收建议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对采购项目进行

实质性验收。

3.5 服务保障

中标人要有完善的服务体系， 有能力提供持续的、本地化售后服务， 须在

接到通知 后 2 小时内到达现场，根据甲方要求及具体情况及时、周到的完成相

关服务。

注：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：

带“★”条款为实质性条款，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

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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